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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高院院长江必新建议废除贪利性犯罪死刑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江必新向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交修改刑法的议案，提出
对走私、盗窃、贪污罪、受贿罪等绝大部分贪利犯罪逐步进行死刑废除，控制死刑适用，重构刑罚体系。 

       逐步废除贪污受贿等贪利型犯罪死刑  

  “除毒品犯罪外，对走私、盗窃、贪污、受贿、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等贪利犯罪死刑应当逐步废除。”江必
新认为，基于我国历史传统和法律文化，以及我国的现实情况、公众的价值观念等因素，在目前完全废除死刑是
不现实的。但贪利犯罪的发生和增多，都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对经济犯罪的预防和遏制，关键在于健全经济管理
制度，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应废除绝大部分贪利型犯罪的死刑。  

  江必新同时认为，应废除部分普通刑事犯罪的死刑。因为这部分犯罪虽然都属于严重罪行，但与故意杀人罪
相比，危害程度明显要轻一个档次。他建议，逐步废除拐卖妇女儿童，组织、强迫卖淫，传授犯罪方法，非法制
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等犯罪死刑。  

       已满70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犯罪的时候已满70岁的人不适用死刑。”江必新建议，设置死刑适用主体年龄上限。  

  “根据刑法规定，死刑在适用主体上是把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排除在外，但是对其适用主
体的年龄上限并没有规定。也就是说死刑可以适用在任何岁数的成年人身上。”江必新说，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等国际性文件规定，死刑不能适用于70岁以上老年人，且已被许多国家采纳。而且我国历来有尊老爱
幼的习俗，在设置死刑适用主体年龄上限有其正当性和可能性。  

       未成年人犯罪暂缓起诉、判决  

  “建议实行未成年人犯罪暂缓起诉和暂缓判决制度。”江必新认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生理心理尚未
发育完成，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坚持预防、挽救、教育、感化与打击并举的原则，加大保护力
度。建议由检察机关根据未成年人犯罪性质、年龄、危害程度及犯罪情节、犯罪后的表现等情况，对罪该起诉的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作出暂不起诉的决定，同时规定一定期限的考验期，考验期满后视其表现再决定是否提起公
诉。  

  “实行未成年人犯罪暂缓判决制度。即法院对已经构成犯罪并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暂不判处刑罚，而
是设置一定的考察期，让未成年被告人回到社会继续学习，并对其进行考察帮教。待考察期满后再根据原判决事
实和情节，结合被告人在考察期的表现予以判决。”江必新解释说。  

  他还建议，充分适用缓刑。对于那些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后有悔罪表现，
家庭有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落实，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规定应当适用缓刑。  

       设立刑事和解程序  

  “我国传统的以国家起诉为标志的刑事司法模式和以监禁刑为主的刑罚制度存在许多弊端，如国家与犯罪人严
重对立、监狱人满为患、罪犯改造效果不佳。有必要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体系内设立刑事和解程序。这一程序的
适用范围限于轻微刑事案件、自诉案件，适用对象限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及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初犯、偶犯、
过失犯。”江必新在建议中说。  



  江必新建议，通过犯罪人、被害人及其他主体之间的沟通、交流，确定犯罪发生后的解决方案。犯罪人通过
向被害人道歉、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进行社区服务等行为，使被害人因犯罪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并
求得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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